丹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关于
市委第三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丹东市委第三巡察组于2020年5月6日至6月2日，对丹东高新区开展了政治巡察。并于2020年10月16日，向我区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高新区党工委高度重视巡察工作，加强组织领导，于市委第三巡察组反馈问题当天，成立了以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为组长的高新区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期间共计召开党工委班子会议、党工委扩大会议、全区大会等8次专题会议，并研究制定《高新区巡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分工方案》，全面部署巡察整改工作。针对巡察反馈的3个方面20个具体问题，全区分类提出整改措施68条。截至目前，反馈的 3个方面20个具体问题全部进行了整改，形成长效机制12个。2021年1月6日，组织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二、坚持问题导向，逐条逐项落实整改任务
经过3个月的集中整改，我们针对巡察组反馈的3个方面20个问题，整改完成18项；正在整改推进2项。按照“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的要求，结合园区实际，强化整改措施。高新区党工委认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巡察反馈意见，对于党工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实、财务管理缺乏严谨等18项问题全部整改完毕；对于创建国家级高新区用力不足、鑫园小区“办证难”等两项问题，高新区党工委积极协调沟通有关部门，正在逐步推进中。
三、整改后续工作及长效机制建设
高新区党工委将继续抓好整改工作,确保件件有着落。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对巡察整改工作紧抓不放。对已完成的整改任务,适时组织“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果;对需要较长时间整改的项目,紧盯不放,做到边整边改、立行立改。同时着力建章立制,构建长效机制。在抓好整改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按照巡察组提出的问题，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加快完善我区各项制度建设。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加强督促检查,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此次巡察整改工作为契机，力争推动高新区各方面工作得到新的提升。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0415-2596514；
通信地址：丹东市振兴区安民镇黄海大街1110号党群工作部，(信封请注明：对丹东高新区关于市委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意见建议);
邮编：1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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